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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政府補助辦理青年發展事務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112年6月6日府教青字第1120105435A號函修訂 

中華民國113年2月20日府民青字第113034382B號函修訂 

一、花蓮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增進推動青年事務發展，提升在地產業

凝聚力與競爭力，依據花蓮縣政府對民間團體及個人補助預算執行應注

意事項第四點規定，特訂定本要點。 

二、補助對象：於花蓮縣(以下簡稱本縣)從事推展本縣青年事務工作、研發

新產品或新技術、協助企業轉型、提供企業空間、設備、管理諮詢或人

才培育等服務之公私立高中職校、大專院校及民間團體或經本府、中央

核准立案之教育、文化及社會福利團體。 

三、符合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得申請本補助： 

（一）辦理課程講座、創業競賽、業師輔導、創業諮詢、資金媒合、人

才培育、人才媒合、商機媒合、技術引進、育成加速、展會及職

涯發展等相關活動。 

（二）協助新創事業參與國內舉辦之相關競賽或展覽。 

四、補助金額： 

（一）補助金額：學校單位每案以補助計畫總經費百分之七十為上限，

最高補助新臺幣八十萬元；申請補助者為民間團體，每案以新臺

幣二萬元為上限。 

（二）補助次數：同一申請單位於同一年度內，以二案為上限。 

（三）下列民間團體之補助，得不受前二款規定限制： 

1、依法令規定接受本府委託、協助或代為辦理其應辦業務之民

間團體。 

2、配合中央政府各機關補助計畫之民間團體。 

3、辦理具公益性質計畫之團體或依法設立之同業公會者。 

五、申請程序及應備文件： 

（一）於活動開始一個月前，檢附申請補助計畫書及相關應備文件，向

本府提出申請；但有特殊情事經本府核准者，不在此限。 

（二）申請公文書（函），應載明聯絡地址、聯絡電話及聯絡人。 

（三）活動計畫書：應載明計畫名稱、目的、主（協）辦單位、時間

（或期程）、地點、參加對象（或受益對象）及人數、內容、預

期效益、經費概算及經費來源等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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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團體立案證明書、章程影本及負責人當選證明書或理監事改選會

議紀錄。 

（五）同一活動有向其他機關（單位）申請補助時，應列明全部經費內

容明細及擬向各機關（單位）申請補助項目及金額，且不得重複

申請。 

六、申請團體有下列情形者不予補助： 

（一）理事或監事任期屆滿，逾期尚未辦理改選者。 

（二）未訂定具體之計畫者或計畫執行完成後，方提出申請者。 

（三）經其他權責單位審查不符合規定者。 

（四）不予補助項目： 

1、獎金、獎品、宣導品、紀念品、摸彩品或具此等性質之項

目。 

2、服裝（含衣帽服飾、鞋子）。 

3、聚餐性質或雜支等項目。 

4、設施設備或硬體建設等資本門項目。 

七、審核作業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審查項目：實施計畫書、計畫申請表、經費概算表及活動行(課)

程表，審查其表件是否逐項詳實填列，並依計畫之創發性、效益

性、協調性、可行性及規模等書面審查其項目及經費；表件及其

內容不盡詳實者，予以駁回。 

（二）申請案件經本府審查通過者，發給核定函通知申請單位核定補助

項目及金額。 

八、申請案件經核准後，除因不可抗力原因外，如有變更活動辦理內容、時

間或地點之必要，應於活動執行七日前將變更計畫函報本府並經核准後

始得變更。 

九、配合事項如下： 

（一）接受本府補助案件之各項文宣資料、網站及場地布置，應於適

當位置標明「指導單位：花蓮縣政府及花蓮縣政府青年發展中

心」字樣。 

（二）文宣資料應於適當位置標明「廣告」字樣。 

（三）補助經費如涉及採購事項，應依政府採購法等相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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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同一案件向二個以上機關提出申請補助，應列明全部經費內

容，與向各機關申請補助之項目及金額。 

（五）本府得視需要邀請受補助者參與成果發表或簡報說明，以利經

驗交流及分享。 

（六）補助案件之方案計畫，得作為本府推動相關業務之參考運用依

據。 

十、核銷程序如下： 

（一）受補助者應依計畫所定時間辦理完成，並於活動結束後一個月內

檢附下列表件，辦理經費撥付及結案核銷，十二月份辦理之活

動，應於當年度十二月二十五日前完成核銷： 

1、本府核准函影本。 

2、註明申請單位統一編號之領據正本。 

3、申請各機關補助經費分攤表。 

4、經費實際收支明細表。 

5、執行成果報告書。 

6、指定匯款帳戶存摺封面影本。 

（二）補助經費於補助案件結案時，如尚有結餘款，應按補助比例繳

回。 

（三）受補助者應自行妥善保存及管理支用單據，本府得視實際需要，

通知調閱查驗或派員抽查，如發現受補助單位未依規定妥善保存

各支用單據，致有毀損、滅失等情事，應依情節輕重對該補助案

件或受補助團體酌減嗣後補助款或停止補助一年至五年。 

十一、督導及考核如下： 

（一）本案之考核原則採書面審查，必要時實地抽查方式辦理，藉以了

解實際執行情形、青年參與比例、活動效益及經費運用之合理

性，受補助單位應予配合，未配合者本府得減少或收回補助款。 

（二）查核結果納入未來補助之重要參據，受補助者執行成效不佳、未

依補助用途支用，或以虛報、浮報、申請補助資料不實或有造假

等情事，經查證屬實者，即應繳回該部分之補助經費，並由本府

依其情節輕重對受補助者或其申請案件停止補助一年至五年。 

（三）受補助者不合規定之支出，經本府查核結果予以刪除時，受補助

者得於文到十五日內提出具體理由申復，未依限申復或申復未獲



4 

 

同意者，應即將該項刪除經費繳回本府。 

（四）受補助者於活動期間不得從事與原計畫書內容不相關之活動，違

反者應繳回補助，嗣後本府不再受理其補助申請。 

（五）受補助者申請支付款項時，應本誠信原則對所提出支出憑證之支

付事實及真實性負責；如有不實，本府應追究相關法律責任。 

（六）同一活動已獲得本府其他專案經費補助者，不得再依本要點申請

補助，重複申請案件經本府查證屬實，除撤銷補助，並追回補助

經費外，受補助者二年內不得再向本府提出其他補助案件。 

十二、本要點補助款所需經費由本府民政處青年發展中心年度相關預算支

應，補助案件依收件順序審核，補助款用罄即不再受理。 


